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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

第二十七次会议文件（五）

关于南通市 2024年市级财政决算（草案）的报告
—— 2025年7月29日在南通市十六届

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

南通市财政局局长 曹金海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：

受市人民政府委托，向本次人大常委会报告2024年市级财政

决算情况，请予审议。

一、2024年财政决算情况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1．全市收支决算情况

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00.9亿元，加上上级补助收入286.5

亿元、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92.4亿元、上年结余收入64.4

亿元、调入资金331.1亿元、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6.8亿元，收

入总计1512.1亿元。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79.1亿元，加上上

解上级支出135.3亿元、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81.8亿元、安

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51.7亿元，调出资金0.5亿元，支出总计

1448.4亿元。收支相抵，结转下年支出63.7亿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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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市级收支决算情况

市级（含市本级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、苏锡通科技产业

园区、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，下同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

135.1亿元，加上上级补助收入132.8亿元、下级上解收入107.7亿

元、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18.3亿元、上年结余收入12.6亿

元、调入资金45.4亿元、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1.9亿元，收入

总计463.8亿元。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63.4亿元，加上上解上

级支出74.5亿元、补助下级支出80.9亿元、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

本支出15.1亿元、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3.5亿元，调出资金0.5

亿元，支出总计447.9亿元。收支相抵，结转下年支出15.9亿元。

3．市级财政转移支付情况

省对市区转移支付补助收入132.8亿元（其中：返还性收入

35.7亿元，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67.8亿元，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9.3

亿元），下降20.5%，主要是受2023年留抵退税一次性补助结算

因素影响。

市对县（市）区转移支付支出80.9亿元（其中：返还性支出

23.2亿元，一般转移支付支出42.2亿元，专项转移支付支出15.5

亿元），下降33%，主要是受2023年留抵退税一次性补助结算因

素影响，同时上级重大公共卫生服务资金、老旧小区改造资金减

少。

4．预备费使用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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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级预备费3.7亿元，当年支出1.41亿元。

5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情况

市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年初余额13.2亿元，当年补充13.5亿

元，当年动用11.9亿元，年末余额14.8亿元。
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1．全市收支决算情况

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834.5亿元，加上上级补助收入51.4

亿元、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557.5亿元、上年结余收入138.6

亿元、调入资金44.1亿元，收入总计1626.1亿元。全市政府性基

金预算支出819.3亿元，加上上解上级支出12.3亿元、调出资金

192.2亿元、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432.1亿元，支出总计

1455.9亿元。收支相抵，结转下年支出170.2亿元。

2．市级收支决算情况

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41.7亿元，加上上级补助收入25.9

亿元、下级上解收入19.4亿元、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145.7

亿元、上年结余收入27.2亿元、调入资金23.5亿元，收入总计383.4

亿元。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94.9亿元，加上上解上级支出

6.2亿元、补助下级支出26.7亿元、调出资金27.9亿元、地方政府

专项债务还本支出90亿元，支出总计345.7亿元。收支相抵，结

转下年支出37.7亿元。

3．市级财政转移支付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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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对市区转移支付补助收入25.9亿元，增长1163.9%，主要

是争取到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。

市对县（市）区转移支付补助支出26.7亿元，增长7.9%。

（三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1．全市收支决算情况

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9.64亿元，加上上级补助收入

0.02亿元，收入总计19.66亿元。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2.33

亿元，加上调出资金17.33亿元，支出总计19.66亿元。收支平衡。

2．市级收支决算情况

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4.41亿元，加上上级补助收入

0.01亿元，收入总计4.42亿元。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.69

亿元，加上调出资金和补助下级支出2.73亿元，支出总计4.42亿

元。收支平衡。

（四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1．全市收支决算情况

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410.8亿元，加上转移收入1.5亿

元、上年结余435.1亿元，收入总计847.4亿元。全市社会保险基

金预算支出380.9亿元，加上转移支出0.9亿元，支出总计381.8亿

元。收支相抵，年末结余465.6亿元。

2．市级收支决算情况

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256.8亿元，加上转移收入0.9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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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、上年结余230亿元，收入总计487.7亿元。市级社会保险基金

预算支出237.6亿元，加上转移支出0.6亿元，支出总计238.2亿元。

收支相抵，年末结余249.5亿元。

（五）2024年地方政府债务情况

1．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情况

全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2686.8亿元，年末债务余额2616.1亿

元。其中：一般债务限额886.3亿元，年末债务余额877.1亿元；

专项债务限额1800.5亿元，年末债务余额1739亿元。

市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696.5亿元，年末债务余额673.1亿元。

其中：一般债务限额129.2亿元，年末债务余额125.9亿元；专项

债务限额567.3亿元，年末债务余额547.2亿元。

2．地方政府新增债券情况

全市地方政府新增债券164.1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券12亿元，

专项债券152.1亿元。

市级地方政府新增债券62.3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券3.9亿元，

专项债券58.4亿元。市级地方政府新增债券主要用于轨道交通2

号线、北沿江高铁、海太长江隧道（公路部分）、南通火车站综

合交通枢纽、职大搬迁三期工程、市应急医院、开发区未来产业

园（一期）基础设施建设、通州湾绿色化工拓展区智慧化综合基

础设施建设、通州湾电力扩容提升工程、苏锡通人民医院医疗设

备购置等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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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地方政府再融资债券情况

全市地方政府再融资债券485.9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券80.4

亿元，专项债券405.5亿元。

市级地方政府再融资债券101.6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券14.4

亿元，专项债券87.2亿元。

二、2024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情

况

市级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7209万元，下降

1.7%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858万元，增长42.1%，主要

是各地加大招商力度，出国（境）团组数量较上年增加，费用相

应增长；公务接待费1131万元，下降10.2%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

行费5220万元，下降4.6%，主要是各地落实过紧日子要求，严格

控制一般性支出。

三、2024年市本级决算情况

（一）部门决算

年初，市本级部门预算安排96.2亿元。在预算执行过程中：

①政府专项资金、其他专项资金下达部门预算单位10.4亿元；②

省专款、政府性基金预算等下达部门预算34.5亿元，其中省专款

32.6亿元、政府性基金预算等1.9亿元；③学校等单位财政专户指

标追减0.3亿元；④年初部门预算追减2.1亿元；总计调增预算42.5

亿元。此外，年终清理结余结转9.5亿元。净调增预算33亿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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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本级部门总支出预算为129.2亿元。

市本级部门决算支出129.2亿元，其中：①人员工资及机构

运行的基本支出75.3亿元，占支出总额的58.3%；②项目支出53.9

亿元，占支出总额的41.7%。

（二）政府专项资金决算

市本级政府专项资金预算安排36亿元，支出34.1亿元，占预

算的94.7%。

1．发展类专项资金支出22.8亿元，占预算的95.7%。其中：

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支出11.5亿元；人才发展专项资金支出7.1

亿元；乡村振兴发展专项资金支出2.5亿元；宣传文化事业和文

旅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1.2亿元；生态建设专项资金支出0.5亿

元。

2．民生类专项资金支出8.9亿元，占预算的92.8%。其中：

公立医院医疗卫生专项资金支出4亿元；教育体育发展专项资金

支出3亿元；社会保障专项资金支出1.9亿元。

3．数字政府建设专项资金支出2.4亿元，占预算的92.9%。

（三）一般公共预算重点支出决算情况

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180.2亿元，支出176.7亿元，占预

算的98.1%。

1.教育支出27.7亿元，占预算的100%，主要用于支持普通教

育、职业教育发展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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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科学技术支出9.7亿元,占预算的98.6%，主要用于支持基础

研究、技术研发、科普工作等。

3.农林水支出3.5亿元，占预算的88.9%，主要用于支持乡村

振兴、水利事业发展等。

4.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4.2亿元，占预算的97.5%，主要用于

支持社保、养老、就业、民政等社会事业发展。

5.卫生健康支出17.9亿元，占预算的99.2%，主要用于支持公

立医院、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及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等。

6.住房保障支出20亿元，占预算的96.9%，主要包括购房补

贴、提租补贴、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等。

（四）政府投资项目决算

市本级政府投资社会事业及业务用房项目预算安排22.2亿

元，支出17亿元，占预算的76.6%。其中：续建项目12.3亿元、

新建项目1.6亿元、竣工待支付项目3.1亿元。

市本级政府投资城建交通项目预算安排59.8亿元，支出58.3

亿元，占预算的97.5%。其中：续建项目54.3亿元、新建项目4亿

元。

市本级数字政府建设项目预算安排2.6亿元，支出2.4亿元，

占预算的92.9%。

四、财政政策落实和财政改革情况

2024年，全市财政部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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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、对财政

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，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、提

质增效，在收入组织、推动发展、助力建设、保障民生、防范风

险、深化改革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，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

展提供了坚强财政支撑。

（一）加强资源统筹，财政运行保持平稳

坚持把财政收支平衡放在突出位置，多措并举增收节支，推

动财政平稳运行。一是收入组织持续强化。大力推动税源建设，

依法依规加强非税收入征管，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00.9亿元，

增长3%；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35.1亿元，增长9.9%。主动靠

前服务，强化土地出让跟踪推进力度，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834.5

亿元，其中土地出让收入808.5亿元；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141.7

亿元，其中土地出让收入131亿元。二是资金资源全面统筹。积

极向上争取资金，全市共获上级政策性资金879亿元，其中超长

期特别国债40.9亿元、政府债券650亿元、上级专项转移支付等

188.1亿元。三是财政支出有保有压。出台推动党政机关习惯过

紧日子工作方案，实施财政资金支持政府合作项目全过程管理，

进一步严把支出关口。坚持“三保”支出优先位次，落实分级分类

保障机制，全年调拨各区往来资金67.6亿元，有效保障基层“三

保”支出。

（二）强化多维支撑，推动发展精准高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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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，统筹用好各类财政政策工具，有

力助推经济回升向好。一是惠企政策落地落细。全市支持科技创

新和制造业发展减税降费及退税173.4亿元。优化完善市级产业、

科技、人才等政策，创新采取“拨-投-股”方式支持重大科创项目，

市本级兑现产业及人才专项资金18.6亿元。二是投资基金引导带

动。出台贯彻落实省“1+9”基金管理制度的若干措施，与省战新

基金合作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等4支基金，与中信集团合作组建

规模50亿元的产业链发展基金，形成总规模超1200亿元的基金集

群。成功举办第三届南通投资大会，基金投资或引进本地项目51

个、项目计划投资额103.8亿元。三是金融活水精准滴灌。创设

市级首个“政银担”产品“财信保”，全面优化扩围“江海贷”，全市

财政金融产品新增贷款金额168亿元，在贷余额160.4亿元。发挥

融资担保政策作用，全市融资担保机构新增担保额403.4亿元、

在保责任余额362.2亿元。

（三）健全保障机制，城市治理精细科学

坚持科学统筹和规划引领，强化资金保障，完善体制机制，

有力提升城市精准化治理水平。一是科学安排项目建设。结合财

力情况和项目轻重缓急，研究制定市本级政府投资城建交通水利

计划，强化项目前期研究，做到成熟一个、储备一个，科学合理

安排建设项目。二是有力保障重大项目。多措并举筹集资金，2024

年全市争取新增专项债券152.1亿元、“两重”领域国债30亿元、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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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贷款92.8亿元，吸引社会资本10.9亿元，有力支持北沿江高铁、

南通火车站综合交通枢纽等重大战略交通工程和城市基础设施

项目建设。三是持续推行降本增效。优化兴东机场财政补贴政策，

制定轨交运营补贴结算办法，建立公交企业降本增效考核激励机

制，深入推进园林绿化建管模式改革。加强项目投资评审，市本

级审核项目概算83个，节约资金2.9亿元，核减率7.1%。

（四）突出惠民导向，民生福祉持续增进

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，全力支持办好20项民生实事，

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。一是基本民生保障坚实有力。强化兜底

保障，进一步提高低保、特困、孤儿等困难群体救助保障标准。

全力稳就业，全市拨付就业补助资金6.2亿元；持续落实阶段性

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，为企业减轻缴费负担14.9亿元。二是公

共服务供给充分有效。全力保障各类学校新（改）扩建工程建设，

支持“名城名校”融合发展战略；统筹资金保障市中医院迁建、市

应急医院等项目建设；协同出台全市宣传文化事业和文旅产业发

展等政策，助力江海文化繁荣。三是财政惠农支农落地有声。全

力保障财政支农投入，市本级统筹下达各类惠农资金13亿元，用

好农业融资担保费补助及贴息政策，撬动全市金融和社会资本62

亿元协同支农。

（五）筑牢底线意识，债务风险有效管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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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决策部署，树牢底

线思维、风险意识，高度重视债务风险防控，扎实推进债务管理

攻坚行动，健全完善 1+6债务管控制度体系，出台地方政府专项

债券全流程监管办法，强化债券资金全生命周期管理；深入推进

隐性债务化解，加强项目源头管控，严控债务规模，严禁新增隐

性债务；持续开展债务成本“削峰”，不断优化债务结构；强化

督导监管和动态监测，及时预警处置风险，守牢风险底线。

（六）坚持守正创新，财政改革再上台阶

围绕预算全过程管理，持续深化财政改革，全面提升财政治

理效能。一是深化零基预算改革。进一步细化完善预算支出标准，

出台商务类展会、规划编研和物业费等细分领域支出标准，开展

政府专项资金政策（项目）清理整合。相关工作成效得到财政部、

省财政厅充分肯定。二是健全绩效管理体系。出台市级财政支出

事前绩效评估管理办法，开展全成本预算绩效管理试点，扩大财

政重点绩效评价范围，完成20个重点绩效评价项目，依据评价结

果压减2025年预算7000万元。三是提升财政监管水平。选聘特邀

财会监督员30名，构建“纪巡财审”联动监督格局，完成8大类56

个财会监督项目，运用监督结果压减2025年预算1.2亿元，推动

部门（单位）完善制度60项。开展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内控管理提

升年活动，在全省率先推开公立医院全面预算管理和财会内部控

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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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落实人大审查意见，提升财政管理水平

认真贯彻落实上级要求，配合人大审查监督工作。落实市人

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关决议，对人大财经委提出的审查意见，及时

组织相关牵头部门逐项研究、积极改进，全面报告落实情况和相

关措施。对于人大代表的建议和提案，深入研究、及时汇报，把

代表的真知灼见更好地体现到改进预算编制、完善预算管理、制

定财税政策、深化财税改革中，使财政工作更加贴合民心民意。

2024年，我市全面贯彻落实过紧日子要求，财政运行平稳有

序，决算情况总体较好，同时也存在财政收支矛盾加大、财政收

入质量有待提高、债务管控压力较大等问题，全市财政部门高度

重视，将及时跟踪，确保落实到位。同时，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落

实人大相关建议，进一步提高财政科学管理水平。

下一步，全市财政部门将认真落实中央、省、市各项决策部

署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全面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，

以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为统领，加强财政科学管理，着力培植壮大

财源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全力支持高质量发展，为南通打造全

省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、高质量完成“十四五”规划目标任务、

实现“十五五”良好开局提供坚强财政保障。一是聚焦财政可持续

发展，全力抓收入、控支出。围绕人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，大力

推动税源涵养，不断积蓄增收后劲、提高收入质量；加强政策研

究，主动向上对接，积极争取各类资金。加强四本预算统筹衔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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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理财政暂付款并全面加强管理，持续加大国有资产盘活利用力

度。坚持把过紧日子作为常态，大力压减非必需项目、非急需支

出，更加注重惠民生、促消费、增后劲，突出保障“三保”、债务

还本付息、重大项目建设、重点产业发展等领域。坚持“三保”

支出优先地位，落实分类分级保障机制，兜牢兜实“三保”底线。

二是聚焦经济回升向好，全力增动能、促发展。统筹用好国家和

省各项存量政策和一揽子增量政策，全力支持“两重”“两新”工作。

优化市级各类惠企政策，持续丰富财政政策“工具箱”，完善政策

资金速兑机制，构建全方位、多层次的政策支持体系。修订完善

“基金发展16条”政策，深入推进两大基金集聚区和金融小镇建设，

加快高端装备、未来产业、海洋产业、生物医药等基金实质运作。

高标准办好第四届南通投资大会，加快创新发展基金、产业链发

展基金投资布局，不断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资南通。深入推进中

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建设，优化财政金融产品供给、

做大产品规模，深入落实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，促进担保扩面、

增量、降费。三是聚焦强化债务管控，全力防风险、保安全。深

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决策部署，持续绷紧

债务风险防控之弦，始终将债务管控摆在突出位置，不断完善债

务管理制度，进一步强化项目源头管控，坚决杜绝新增隐性债务，

继续压降债务规模，优化债务结构，降低债务成本，抓实全流程

监测监管，切实防范风险隐患，牢牢守住债务安全底线。四是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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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财政科学管理，全力促改革、强监管。结合中央税制改革、省

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改革，优化市与区财政管理体制。深化零基预

算改革，不断完善细分领域支出标准，健全应保必保、该省尽省、

有保有压、讲求绩效的预算分配机制。加大绩效评价力度，对市

级新出台政策和新增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，扩大成本预算绩效

分析范围。持续加强与各类监督联动，建立财会监督横向协同工

作机制，进一步扩大监督检查范围。深入推进法治财政建设，强

化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，持续开展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工作，规

范引导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。


